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4796

10位ISBN编号：7562044791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怀效锋 编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研》

内容概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当代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
外司法权配置和运行机制比较研究、我国民事司法法官职权研究、我国民事司法诉讼效率研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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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当代司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法制建设与司法改革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三、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第二章　中外司法权配置和运行机制比较研究
　一、英国司法权的配置与运行
　二、美国司法权的配置与运行
　三、法国司法权的配置与运行
　四、德国司法权的配置与运行
　五、不同国家司法职权配置与运行的综合比较
第三章　我国民事司法法官职权研究
　一、我国法官的职权是否应当弱化
　二、法官在立案阶段释明权的加强
　三、法官对证明责任分配的技术性调整——推定
　四、法官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的自由裁量权
第四章　我国民事司法诉讼效率研究
　一、诉讼效率含义分析
　二、诉讼效率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三、诉讼效率的评价标准
　四、诉讼效率的实现途径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刑事初审程序的改革完善
　三、刑事复审程序的改革完善
第六章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科学设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应当建立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
　三、科学配置司法资源，适当提高管辖行政案件的法院审级并强化监督
　四、依法规范司法解释，关注法意的合理衔接，以确保行政审判职能的有效发挥
　五、完善行政审判方式，确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六、设置行政审判简易程序，实现行政诉讼的公正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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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从整体角度完善死刑案件一审程序　　（1）审判管辖。　　第一，关于级别管辖。如前所述对
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初审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这是死刑案件在诉讼程序上需
特别考量的重要表现。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全省性和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包括死刑案
件也有初审权。这种规定是考虑到死刑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性质恶劣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而做出
的。交给级别高、审判素养更高、经验更丰富的法官审判，可以更好地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　　司
法实践中关于级别管辖的贯彻实施首先要防止死刑案件的“降级审判”。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严打
期间，曾有司法解释将死刑案件交由基层法院审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次，司法实践中存在对可
能判处死刑的认识不一致的情况时，易产生检法两家推诿。《刑事诉讼法》第20条并没有明确确定案
件可能判处死刑的主体，如果检法两家对此有分歧，则需要协调。《刑诉法解释》第4条规定：人民
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后，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以上刑罚的，可以依法审理，不再交基层法院审理。　　第二，关于地域管
辖，死刑案件首先考虑犯罪地标准、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时），在两个以上法院都有管
辖权时，遵循最初受理地、主要犯罪地标准。这些标准的贯彻相对比较清晰，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什
么是“更为适宜时”，死刑案件往往更受人瞩目而裁量时需更慎重。　　关于指定管辖需要立法进一
步加以明确管辖不明和不宜管辖的情况，协调公安司法机关各自的指定管辖。　　考虑到死刑案件的
特殊性和复杂性，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大，管辖方面还应当对被告人赋予管辖异议权，以便更好地体
现程序公正。　　（2）庭审模式。庭审模式是刑事诉讼模式在审判阶段的集中体现。1996年刑事诉讼
法修改试图改变庭审走过场的问题，将纠问式的审判模式变为控辩式的审判模式，即在审判长的主持
下，由控辩双方举证、质证，法官必要的时候补充发问，也就是说在强化控辩职能的同时，保留审判
的主导作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直接讯问被告人，并在法庭询问
证人和鉴定人，出示物证、书证，对各种证据进行质证；辩护人及被告人同样可以对证据进行充分质
证，也可以提供证据加以说明，控辩双方可以进行充分的对质。此外，《刑事诉讼法》还设置了专门
的法庭辩论环节，控辩双方对证据和案件情况进行辩论。我们的审判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并非处于消极
地居中裁判地位，而是在享有主持庭审、维护法庭秩序的基础上，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享有积极的职权
，因此保留了对各种证据的补充调查权和庭外调查核实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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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说不上哪不对，总之觉得买的有点那个

Page 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与完善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